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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INISO Group Holding Limited
名創優品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9896）

調整股票掛鈎證券及看漲期權價差行使價

茲提述名創優品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日期為2025年1月7日有關發行股票掛鈎證券及訂立上限認股權證的公告（「該公
告」），日期為2025年4月24日有關因派發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末期股
息而調整股票掛鈎證券及看漲期權價差行使價的公告，及日期為2025年8月29日
有關因派發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而調整股票掛鈎證券及看漲
期權價差行使價的公告。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茲進一步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3月31日的公告，內容有關董事會批准就截至
2025年12月31日止派發末期現金股息，金額為每股美國存託股0.3764美元或每股
0.0941美元（「2025年末期股息」）。

調整股票掛鈎證券行使價

根據股票掛鈎證券的條款及條件規定的調整條文，由於2025年末期股息的派發，
股票掛鈎證券行使價將由每股8.0314美元（相當於62.445港元）調整至每股7.8525
美元（相當於61.050港元），自2026年4月21日（即緊隨2025年末期股息記錄日期後
的日期）起生效。因行使股票掛鈎證券而可能以現金結算的現金結算股份總數亦
將相應由68,481,979股調整至70,042,085股。

經調整股票掛鈎證券行使價高於《香港上市規則》第13.36(5)條所載發行股票掛鈎
證券時的基準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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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看漲期權價差行使價

根據下限看漲期權及上限認股權證的條款及條件分別規定的調整條文，由於2025
年末期股息的派發，已作出以下調整，自2026年4月21日（即計算代理確認作出有
關調整當日）起生效：

(i) 下限看漲期權：下限行使價（相當於行使時適用的股票掛鈎證券行使價）由
原來的每股8.0314美元（相當於62.445港元）調整至每股7.8525美元（相當於
61.050港元）。

(ii) 上限認股權證：

(a) 上限行使價原為每股12.7340美元（相當於99.008港元），調整至每股
12.4503美元（相當於96.800港元）；及

(b) 根據上限認股權證可予發行的最大上限股份數目由68,481,979股調整至
70,042,085股。

額外1,560,106股股份（「額外股份」）將根據2024年一般授權配發及發行。本公司
根據2024年一般授權最多可發行的股份數目為82,483,236股股份，即(a)本公司於
2024年6月20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的5%（即62,964,128股股份，相當於1,259,282,577
股股份的5%）；及(b)本公司於2024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12日股東週年大會召
開前一日收市時購回的股份總數（即19,519,108股股份）。2024年一般授權的限額
足以涵蓋發行額外股份。本公司將向香港聯交所申請批准該等額外股份上市及買
賣。

承董事會命
名創優品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主席
葉國富先生

香港，2026年4月21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葉國富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徐黎黎女
士、朱擁華先生及王永平先生。


